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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美國航太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IAA）論壇

（AIAA Aviation Forum）係全球航太界之年度學術盛事之一，會議期間除舉辦 14項各

專業技術會議及展示外，亦為世界各國航太產學界交流之重要平台。AIAA 原本各專

業技術會議皆分別在不同時間及地點舉辦，自 2013 年起，陸續將學會之下舉辦的各場

國際會議整合在年度兩次的大型活動舉辦，除每年六月舉辦學會論壇之外，在每年一

月另舉辦航太科技論壇與展覽（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um and Expostion）。迄今，

每年 6 月的 AIAA 論壇均包含年度空氣聲學會議、應用空氣力學會議、流體力學會議、

航太科技整合技術會議、計算流體力學會議等數十項會議，這項安排方便與會者參加

各項同質性高但跨領域的會議。  

筆者參與飛安會科技研究計畫，負責執行分項研究「普通航空器儀表影像分析」。 

本次將研究成果投稿論文，獲得大會接受，於論壇之第 18屆航太科技整合技術會議發

表。本次行程圓滿且收獲豐富，除發表論文外，也同時聽取歐美各國目前在民用航空

業及普通航空業相關之安全研究進展，並收集資料。除對於本會積極與國際接軌有所

幫助外，亦對未來規劃的飛安或運輸安全研究計畫有參考價值。 

 

 

圖 1  美國航太學會論壇開幕場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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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日  期 起 訖 地 點 任務 

6/23 ~ 6/24 台北–亞特蘭大 啟程 

6/25 ~ 6/29  亞特蘭大 會議 

6/30 ~ 7/1 亞特蘭大–台北 返國 

 

 

 

圖 2 會議第四天美國航太總署 NASA航空學門未來研究展望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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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3.1  民用航空運輸相關議題 

本屆論壇在航太科技整合技術會議中除有專門時段探討普通航空器安全議題之外，

另外有數場時段專門探討民航人為因素、認知議題及航管可靠度與安全。其中兩場論

文提報與飛航安全及本會近期之事故調查案件相關，茲整理如下。 

3.1.1  民航機重飛條件之研究及進展 

本項研究由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AA 與美國國家航太總署 NASA Ames 研究中心共

同合作，旨在提供飛行員一個明確應該執行重飛的條件。由於現今航空公司標準程序

中敘明，目視進場或儀器進場時應在特定高度達到穩定進場標準，否則應執行重飛；

但駕駛員確實遵守此規範的情形卻不甚理想。根據一份法國航空事故調查局 2013的資

料顯示，航機不穩定進場並執行重飛的比率僅達 3%，意即多數駕駛員仍在航機處於不

穩定進場的情況下嘗試落地。在 1999年美國航空 AA 1420航班小岩城衝出跑道事故發

生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NTSB 曾給予 FAA 一條改善建議，要求 FAA 研擬一套穩

定進場標準及發展應執行重飛的條件。後來 FAA 因應此條改善建議而發布了民航通告

AC 91-79A，建立了穩定進場的標準，但也因並未著墨於重飛條件，最後在 2012 年時，

NTSB以不滿意回覆（unsatisfactory response）的結果將此條改善建議結案。 

此外，近年各項研究也發現，民航機駕駛員不遵守應重飛政策的原因通常與下列 

因素有關：公司政策、管理階層對於不遵守比例的缺乏警覺、駕駛員疲勞及狀況警覺

等，另外一個很大主因是駕駛員認為現今的穩定進場條件過於複雜，並對飛航操作造

成限制；因此，世界飛安基金會在一份 2017 年的研究報告建議將不穩定進場重飛的決

定高度降低為離地高 300 呎。在這樣的背景下，FAA 於近年開始研究不穩定進場重飛

的適當標準，利用多管齊下的方式: 駕駛員問卷調查、建立風險模型、level-D 全動式

模擬機測試驗證來進行本項研究，本篇論文著重於模擬機測試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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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模擬機設定條件如下:  

 三種機型（波音 747-400、737-800、空中巴士 A330-200） 

 舊金山國際機場 28R跑道 （11,870呎長，200呎寬） 

 全落地外型 

 最大落地重量 

 能見度佳、風向風速 100deg. / 10kts （尾風）、無陣風 

 中度亂流 

 跑道道面濕滑，自動剎車設定為中 

模擬機駕駛員被要求自可能為不穩定進場的初始條件中先將航機改正，並在跑道

落地區 （距跑道頭 1,000 至 2,000 呎）落地，左右主輪須分別位於跑道中心線兩側，

落地前下降率且保持在每秒 6呎內，並在落地後盡速將航機煞停。 

所有模擬的進場條件如圖 3。 

 

圖 3 模擬機測試變數 

 

在經過 3種機型、36位駕駛員、近 3000次模擬機測試後，本研究主要發現概述如

下。 

1. 機型是影響駕駛員在不同下降率時，能否順利在跑道落地區內落地的關鍵因

素，如圖 4。如此項發現為實，則日後發展出來的重飛條件將可能隨機型不

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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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不同機型產生之落地時下降率與落地點分佈 

 

2. 無論在任何一個控制高度，進場速度對於參考速度的偏差對於落地點都有關

鍵性的影響，很自然地以在 100 呎高度時改正時間最短，因而影響為最，如

圖 5。 

 

 

圖 5 不同進場速度對於跑道剩餘距離的影響 

 

3. 進場速度對於落地時的下降率亦有顯著的影響，也理所當然地以 100呎高度

時影響為最，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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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同進場速度對於落地時下降率的影響 

 

4. 藉由每回模擬機測試後問卷調查駕駛員對於工作量、疲勞與察覺風險的評量，

來探究落地風險與工作量及疲勞之間的關係；另外在駕駛員給予風險評估後，

再詢問駕駛員是否應該在此次模擬機環境中重飛，如是的話應該執行重飛的

高度為何。總括來說，很自然地駕駛員察覺風險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執行重飛，

但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特別是針對左右定位臺偏差與進場速度的偏差高度明顯

地使駕駛員對於風險覺察度提高，如圖 7。 

 
圖 7  左右定位臺偏差與進場速度偏差對於風險覺察的影響 

 

本篇論文僅為此研究第一階段的成果，考量之變數仍有限。筆者曾在會場提問，

根據以往經驗，側風對於航機在落地前之橫向控制有明顯影響，亦為航機偏出跑道的

主要肇因之一，目前之研究的天氣條件只有 10浬尾風，完全無側風考量。論文作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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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考慮會在第二階段的模擬機測試內納入側風因素，並且也要探討變化環境因素

對於目前已發現趨勢的影響。總括來說，本篇研究根據駕駛員在模擬機中的表現，驗

證了先前世界飛安基金會的研究，重飛的決定高度可降至離地高 300呎；另外，駕駛

員對於進場速度偏差與左右定位臺偏差所引發的風險察覺是最為明顯的。 

3.1.2  民航機攻角指示器及駕駛員決策流程之研究 

本篇研究亦由 FAA 主導，與 NASA Langley 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研究背景實為根

據過去統計，民用航空器飛行中失控（loss of control in flight, LOC-I）為發生機率最高

的事故主要肇因。而位於美國，由產、官、學界組成的民航安全小組（Commerical 

Aviation Safety Team, CAST）曾在研究報告提出一項提升安全建議，鼓勵民航業界發

展一個能使駕駛員隨時了解航機姿態與警示失控或方向迷失的介面。因此，FAA 藉由

level-D 全動式模擬器來研究攻角顯示器對於駕駛員決策流程上的幫助，俾以提升飛航

安全，以避免如 2009 年法航 AF 447 航班空難，三名駕駛員在面對指示空速不一致的

情形下，將航機飛到失速狀態，並到飛機墜海前都始終不明瞭飛機失速之類似憾事再

次發生。 

本項研究使用波音 737-800 level-D 全動式模擬機，16 位 737-800 駕駛員參與模擬，

一共模擬三項可能造成航機飛行中失控的情景：1. 不預期失速或接近失速；2. 航機飛

行於性能極限；3. 航空資料系統故障。以下就上述三項情景詳細說明。 

 不預期失速或接近失速 

    本項又細分為兩個可能場景，分別為起飛時遭遇風切及最後進場時遭遇風

切。起飛時風切在航機離地高 700 呎發生，風向風速改變模式為 20 浬側風

轉為 65 浬尾風，造成駕艙內風切警告作動。駕駛員應在警告作動後立即作

出處置，將航機姿態控制，並持續爬高到 6,000呎後結束模擬。 

    最後進場遭遇風切的場景是在離跑道頭約 3 浬，離地高 2,000 呎時開始，

航機對應之落地外型放出，至離地高 1,000 呎時風切警告出現（風向風速變

化同上）。駕駛員應控制住航機並重飛爬升至 5,500呎後模擬結束。 

 

 航機飛行於性能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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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民航機很少會在其性能極限飛行，但在少數緊急情況，如大角度爬升、

或高 G值轉彎時有可能會接近航機性能極限區域。本項即是測試駕駛員無法

目視外界地物，在進行如同 1995 年美國航空 965 航班閃避地障時如有攻角

指示器的幫助，利用人工造成的雷達高度計錯誤指示雷達高度在 200 呎，觸

發近地警告聲響，此時駕駛員應儘速將航機爬高至 14,000呎以結束模擬。 

    另外一個情景是模擬航機防撞系統（TCAS）作動而使航機必須在高高度

執行高 G值轉彎。在 TCAS提示駕駛員爬高並在高高度進行轉彎時，抖桿機

制可能作動，甚至航機可能進入失速狀態。模擬在航機回復穩定狀態後一分

鐘結束。 

 航空資料系統故障 

     此項即是模擬 2009年法航 AF 447航班事故的情景。第一個模擬場景是在

下雨及低溫的環境下，航機自地面開始起飛並爬升過一萬呎後，三組皮托管

的空速異常，並造成超速警告作動，此時開始觀察駕駛員作出的處置。如駕

駛員減速，有可能因此觸發失速警告（如同 AF447），造成駕駛員的困惑。因

此駕駛員應該依據儀表指示作出正確決定，將航機姿態穩定後結束模擬。 

    此項另外一個模擬場景是，當航機起飛爬升過一萬呎後，航機仰角指示錯

誤地給予高於正常爬升角度 8 度的指令。如當自動駕駛按照錯誤的仰角去飛，

或駕駛用 FD 去追此錯誤的仰角，失速警告約在 16,000 呎時會出現。駕駛員

需要識別此問題，並向觀察員提出以結束本項模擬。 

 

本研究中 FAA 選用兩種攻角顯示器，如圖 8。一種是如同軍機或普通航空器已經

在使用的型式，僅提供圖像化的攻角合宜範圍參考（如圖 8 大紅圈內的指示 ），另外

一種是內嵌在主要飛航顯示（primary flight display, PFD）上，有提供刻度及數值的攻

角顯示。姿態儀上的最大仰角指示（pitch limit indicator, PLI）參考值則已經是 737-800

的標準配備，一旦航機的仰角超過此參考值，失速抖桿機制就會作動，實際上也算是

一種提供駕駛員最大攻角參考的方式。 

 

以上所述六個場景模擬機測試起始條件一併整理於圖 9。 



 10 

 

圖 8  波音 737-800模擬器上 PFD裝置攻角指示器位置示意 

 

模擬機測試結果顯示，攻角顯示器的種類在多數的場景中對於失速抖桿機制的延

遲作動（或不作動）有顯著的影響，但唯獨在兩項風切的模擬中，由於駕駛員在突然

遇到風切時過於專注在穩定飛機姿態，因此攻角顯示器的種類對於駕駛員的表現在此

並無顯著影響。多數駕駛員在測試後反應，獨立的攻角顯示相較於嵌入 PFD 式的攻角

顯示，資訊容易理解，這也可以解釋在部分場景的測試當中，駕駛員在使用嵌入式的

攻角顯示器時反而最容易制動失速抖桿機制，但是這樣的結果也有可能跟駕駛員不習

慣 PFD上有新的儀表顯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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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攻角指示器研究中模擬場景初始條件設定 

 

研究在最後也提到訓練的影響，由於目前階段的測試並無事先提供模擬機駕駛員

熟悉兩種攻角顯示器的訓練，因此駕駛員才會在使用嵌入式顯示器上不習慣，甚至更

容易制動失速抖桿警告。 因此，若要真正反映攻角顯示器的輔助效果，適當的使用訓

練是必須的；此外，研究也計畫使用空中巴士機型進行驗證，但由於空巴的飛控系統

的三種模式: normal law、 alternate law、direct law，只有後兩種才有可能讓航機進入失

速狀態，一般正常飛行時使用的 normal law，駕駛員是無法將航機飛入失速狀態的，

因此論文最後也提示，如使用空巴機型模擬機時，需要在飛控模式的選定上仔細考量，

才能達到研究想要呈現的應有樣貌。 

 

3.2 普通航空業相關議題 

本屆論壇在普通航空業議題亦有數篇相關論文提報，以下就兩篇與安全調查相關

的題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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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普通航空器事故之機翼渦流危害分析 

本篇論文由德國航太中心 DLR 提報，背景是針對一起普通航空器事故所延伸進行

的有關機翼渦流及危害相關分析。一架 4人座、最大起飛量 1噸的普通航空器（Robin 

DR 400）跟隨在另外一架最大起飛重量 5.5 噸的雙翼航空器（AN-2）起飛後發生事故，

事故調查機關研判前機產生的輕量渦流與本次事故的肇因有關，因此委託 DLR 進行進

一步的研究。 

根據 DR 400型機最後失事前的向右滾轉軌跡，可知其疑似遭遇前方 AN-2型機的

逆時針方向旋轉的渦流；另外考量兩機飛行的空間及渦流模型演算結果，AN-2 型機機

翼所造成的渦流場約有兩倍機翼寬、一倍機翼高。以事故當天的大氣情況 （微風、無

亂流擾動）來說，AN-2型機自離地高約 60公尺產生的渦流在 39秒後、尚未抵達地面

並消散前，就已經與後面起飛的事故機相遇，AN-2 左翼產生的渦流在當天微量的側風

情況下，在離地高約 15公尺處與事故 DR 400型機相遇。 

根據本研究所使用的渦流模型「P2P wake vortex prediction model」計算，當 DR 

400航機筆直飛入渦流中心時，渦流所產生的滾轉向量將大到無法由 DR 400的滾轉控

制面來補償。另外，飛行測試也顯示 AN-2 型機產生的渦流在產生 39 秒後仍保有一定

強度（圖 10）；藉由高高度的測試也顯示，此等強度的渦流有可能使小型飛機在兩秒

內遭遇無法讓駕駛員反應並改正的超過 90度滾轉（圖 11）。 

本項研究結果顯示，普通航空器如同民用航空器般，也會需要考慮航機間隔與飛

行安全的議題。本次事故中雙翼航空器其翼長短及速度慢的特性，使得其產生的機翼

渦流強度較高，而當大氣條件配合時，渦流消散所需的時間較長，也就進一步構成了

容易發生普通航空器因渦流產生事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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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AN-2型機機翼渦流測試 

 

 

圖 11 DR 400型機遭遇前方 900公尺 AN-2型機產生的渦流後產生的滾轉角視野 

 

3.2.2 普通航空器事故之主要肇因分析 

本篇論文由俄亥俄州立大學與喬治亞理工學者共同發表，主要透過文獻回顧的方

式，以 NTSB 歷年來（1982-2017）所發生的普通航空業事故調查報告進行關鍵字搜索，

藉以了解這些事故的主要肇因。 由過去的統計數字發現，普通航空器進場至落地階段

雖然只佔整體飛行時間的百分之二，但是卻發生了佔全部事故的近五成飛航事故，而

在這近五成的事故中，多數都是始於航機的不穩定進場而造成的。因此，普通航空業

操作人亦須建立等同於民航運輸業的穩定進場條件及觀念。 

儘管 NTSB 報告中對於相關普通航空業事故調查並未明顯地指出航機存有「不穩

定進場」，但如果從其他敘述性說明，仍可發現其實航機在進場落地階段已經有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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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場的事實；根據本研究統計，發生最高的事故肇因依序是未能保持穩定空速（42%）、

不當的下滑角（29%）、風（20%）、下降率過大（18%）、未能保持穩定俯仰或滾轉姿

態（16%）等。這些與民航運輸業所一再提倡的穩定進場條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本項研究仍有後續需補強之處，如某些航機不穩定進場因素實為其他飛航危害

因素造成的結果，而追溯至源頭、了解該飛航因素的成因才是事故調查的本質，如下

降率過大實可能是由操作人錯誤的油門設定所造成。在事故調查報告揭露這些資訊時，

本項研究如何呈現實際引起不穩定進場的危害因子，而成為有參考價值的統計，是可

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3.2.3鑑識工程教育 - 事故調查員養成 

本屆論壇中有一專門時段在探討航太工程教育相關議題，本篇論文由荷蘭台夫特

（Delft）科技大學學者提報，提報人同時也曾擔任荷蘭安全委員會 DSB的事故調查員。

鑑識工程應用面向在於，使學生能夠從一個事故（或犯罪現場）的各項證據當中，藉

由觀察現場、收集資料、安排檢測實驗、邏輯分析來抽絲剝繭還原可能的事故/犯罪發

生成因。 這與航空事故調查的基本程序是類似的，因此本課程也可以讓學生了解荷蘭

安全委員會在進行安全調查時的程序及原則。在為期一學期八周的緊湊課程（如圖 12）

中，學生除了要先了解安全調查的基本程序（如事實資料收集、邏輯分析、結論與改

善建議、報告撰寫）外，也同時開始要藉由不斷的實際練習來學習邏輯演繹、批判思

考與假設能力: 如藉由觀察一盒打破的蛋與輔助圖片，來推理一盒蛋曾經發生的過去；

或是由一條壞掉的腳踏車鏈，藉由各種方法 （如與正常腳踏車鏈比較、針對壞的腳踏

車鏈進行測試等） 確認其故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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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荷蘭台夫特大學鑑識工程課程設計 

 

本課程最後一周是進行一名為「crash day」的期末測驗。學生分組進行一模擬普

通航空器事故現場的調查工作（圖 13），利用學期中學習的各項原理，進行推斷事故

肇因的調查程序。讓學生藉由團隊合作的方式，觀察並紀錄載具的損壞狀況，成立情

況假設後進行邏輯演繹分析並研討可能的損壞模式及過程，最後得到驗證後的結論，

並撰寫報告。 

 

 
圖 13 荷蘭台夫特大學鑑識工程期末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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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次赴美國參加美國航太學會論壇並發表論文，行程圓滿且收獲豐富。會議期間，

除藉由發表論文機會與同場與會者交流，審視研究可以發展的後續方向之外，也在其

他場次結識同領域各國研究人員、學者，並吸取當前航太領域重要研究進展情報。根

據作者近兩年與會經驗，儘管我國有中科院、成大航太等高教航太研究機構／學府，

我國產官學界在美國航太學會兩大年度會議上的曝光度仍舊不高，每次大會僅有 2～3

篇論文發表。雖然論文發表數不代表絕對的研究實力，但是研究成果無法於國際舞台

上呈現，其背後代表的意義是值得深思的。此外，美國 FAA 轄下有專門研究機構可與

NASA 合作進行民航安全相關研究，相較來說 NTSB 對於參與此類研究態度上就相對

保守。原因除可能是 NTSB 工程研發部門本身調查案業務就相當繁重、無多餘人力配

合之外；另一方面 NTSB 本身也是對 FAA 改善建議的提出者，參與 FAA 因飛安改善

建議而發動的研究恐有球員兼裁判的顧慮。但是安全研究亦是事故調查的延伸，飛安

會有能力進行飛安研究，則應持續在調查工作之餘，不斷精進、收集國內外相關研究

資料，進行安全相關研究，並與國內外同業進行交流。 

據此，筆者提出 2項建議： 

1. 持續關注 FAA之民航安全相關研究，並適時將研究成果與國內產官學界分享。 

2. 持續參與國際飛安研究計畫，如歐盟飛航資料監控研究，並將研究成果於國內

外研討會發表，以促進交流並提升我國飛安水平。 

 

 


